
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平政办发[2020]4 号

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千印发《平顺县进一步加强扶贫资产管理的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 ：

《平顺县进一步加强扶贫资产管理 的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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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顺县进一步加强扶贫资产管理的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县扶贫资产管理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

成果，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，持续、稳定发挥效益，避免资产流

失，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产管理

的意见》（晋政办发(2019]80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

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

的重要论述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

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基本方略，全面梳理2016年以扶贫资金形

成的资产，进一步发挥扶贫资产效益,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

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 摸清我县2016年以来扶贫资产底数，对扶 

贫资产所有权一次确权到位，纳入国有资产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 

体系。 进一步明确经营权、收益权、监督权、处置权等，提高资产

收益，实现保值增值。

（三）基本原则。 坚持群众受益原则，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资

产确权、管理、监督等；坚持因地制宜原则，针对不同资产类型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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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相应的经营和管理模式，做到科学管理；坚持安全高效原则 ，加

强监管 ， 防范资产 闲置、流失、损失、浪费等；坚持公开透明原 则 ，

扶贫资产确权、运营、后续管理及收益分配等，实行全过程公开公

示，接受社会监督 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资产管理范 围。扶贫资产是指使用 各级财政专项扶贫

资金、统筹整合财政资金、易地扶贫搬迁资金、用于脱贫攻坚地方

政府债务资金、行业帮扶资金、金融扶贫资金、社会帮扶资金等投

入扶贫领域形成的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产业发展（资产收益）以

及易地扶贫搬迁类资产等，不包括明确到建档立卡贫 困 户的资

产 。

（二）资产管理类型。基础设施类，包括道路交通、农 田水利、

供水引水、电力及网络设施等；公共服务类，包括教育、文化、体

育、卫生及综合服务等；产 业发展类，包括农林牧业产 业基地、生

产加工设施、旅游服务设施、电商服务设施、光伏电站、村集体入

股的市场经营主体及其他经营性资产等；易地扶贫概迁类，包括

新建住房、配套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等 。

（三 ） 资产管理职责 。 扶贫项目建设竣工验收合格后，从交付

使用、运行管理、效益发挥到滚动发展等全过程实行资产管理 。

按照所有权与监管权相统一、受益权与管护权相结合的原则，县

级行业主管部门和乡村两级要管好用好确权的所属资产 。

1. 乡（镇）、村所实施扶贫项目形成的资产（囡定资产、流动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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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），由乡（镇）具体负责摸底、所有权界定、登记、建立管理台账、

监督财务状况、审批运营处置决策、解决困难问题等工作，资产登

记、变化情况台账报县扶贫办、财政局备案 。 村委会直接负贵到

村扶贫资产管理、使用、维护等工作 。

2. 县行业主管部门直接实施且没有移交到乡（镇）、村的扶贫

项目形成的资产（固定资产、流动资产），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摸

底、所有权界定、登记、建立管理台账、管理、使用、维护等工作，并

将管理台账报县扶贫办、财政局备案 。

3. 县农经中心负责对村集体扶贫资金形成的资产确权工作

的具体指导 。

4. 县财政局负责对县级行业主管部门直接实拖的扶贫项目

形成的资产确权工作的具体指导 。

5. 县扶贫办、县财政局负责对扶贫资产权属的确认。

6. 县审计局负责对扶贫资产的管理工作进行审计监督 。

（四）资产登记。对 2016 年以来扶贫资金形成 的 资产，采取

两种形式登记，由县财政局、县农经中心按照相关规定，做好资产

登记指导工作 。

1. 县农经中心按照《山西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

方案》有关要求，指导各乡（镇 ） 、村对扶贫资产进行清产核资，分

类、分项、分年度登记资产明细，全面建立扶贫资产动态监管台

账，将扶贫资产纳入“三资“管理平台，专项管理 。

2. 县财政局桉照匡有资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，负责对县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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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管部门实施扶贫项目形成的、没有确权到乡（镇）、村的扶贫

资产进行清产核资，分类、分项、分年度明细登记，建立健全扶贫

资产动态监管台账。

（五）资产确权。 在全面清产核资、登记造册的基础上，所有

扶贫资产一次确权到位。

L 确权到村的扶贫项目资产，产权归属村集体，纳入农村”三

资“管理 。

2. 扶贫资金到乡（镇）实施的村级联建扶贫项目形成的扶贫

资产，按投资比例界定各联建村的所有权，由乡（镇）召开党委会

议，研究确定所有权归属事宜，在项目所在村和乡（镇）所在地公

示 10 日无异议后，乡（镇）政府向所有权村发放确权书，报县扶贫

办、财政局备案 。

3. 扶贫资金由县直部门实施县级扶贫项目形成的扶贫资产，

所有权归县级所有，全部纳入县级直管范围，由县政府常务会议

依照有关规定研究确定管理部门，县扶贫办、财政局备案 。

4. 县直部门实施扶贫项目在村级形成的扶贫资产，要将竣工

验收后资产移交到各村，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，按照村集体”三

资“管理要求管理；

5. 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管理部门投入扶贫领域资金形成的

资产，按照教育卫生体制改革要求确定产权归属；

6. 使用财政扶贫资金入股形成的资产，按规定及时办理资产

移交，实施主体要准确界定权属量化资产份额，结果报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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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的部门审核备案；

7. 对于产权不明晰的，由县人民政府桉照相关规定和项目实

际情况，确定产权归属 。

（六）资产管护。扶贫资产登记确权后，要建立相应后续管护

制度，明确管理主体，落实管护责任 。 按照所有权与监管权相统

一、受益权与管护权相结合的原则，对千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、公

共服务和易地扶贫损迁类资产，属行业部门管护的，由相关行业

部门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加强后期管护；属村集体管护的，由

村集体落实具体管理责任人，加强资产监管 。

（七）资产盘活。对长期闲置、效益差甚至亏损的扶贫资产，

管护主体要立足当地实际，盘活用好扶贫资产 。 基础设施类和公

共服务类资产，该利用的重新启动使用，该报废、拍卖的依法依规

报废拍卖；产业发展类资产，要坚持市场导向，积极对接相关经营

主体，通过股份合作、业务托管、合作经营及改制重组等方式，提

升资产运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。

（八）资产处置。对扶贫资产的转让、拍卖，置换、报损、报废

等处置，要按照国有资产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，进行

资产评估并履行相应的报批手续，处置结果在本行政区域内公

布，处置收入纳入村集体或国有收入统一管理，统筹安排使用 。

1. 到户扶贫资产的处置，原则上从确权之日起满 10年内不得

处置，因特殊情况确需处置的，须向村委会提交申请，由村两委会

议审批后方可处置，报乡（镇）政府备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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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到村扶贫资产（包括村级联建资产）确需处置的，须拟定处

置计划，明确 资产处置原 由、处置程序和处置收益使用 计划， 按

“四议两公开“民主决策程序决议，议定后提请所在乡（镇）党委会

议审批，在乡（镇）和村两级公开 10 日无异议后，方可履行相关处

置程序 。 处置后新形成的扶贫资产，由乡（镇）登记，报县扶贫办、

财政局备案 。

3. 由县级直接管理的扶贫资产确需处置的， 由管理部门拟定

处置计划，形成处置方案，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批 。 经审议批复

后的处置方案在县级媒体公示 10 日无异议后，方可处置 。 处置

后新形成的扶贫资产，在县扶贫办、财政局备案 。

（九）资产收益分配。收益类扶贫资产，要按照群众参与、村

提方案、乡（镇）审核、县级备案的流程，由村集体研究提出扶贫资

产收益分配使用方案，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后报

乡 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，最后报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。 扶贫资产

收益除用于帮扶老弱病残等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外，可用于

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及公益事业等 。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收益

分配使用，按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1.2020 年 2 月 -5 月，完成扶贫资产摸底登记 。

2.2020 年 6 月 底前，完成扶贫资产确权，建立确权台帐，资产

所有权单位完成管护责任落实，制定管护方案，完善资料归档 。

四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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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强化组织领导。 为进一步加强扶贫资产管理工作，巩固提

升脱贫攻坚成果，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，持续、稳定发挥效益。

成立以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，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平顺县 

扶贫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。

2. 压实工作责任。 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党政 一 把手要充分认识

加强扶贫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，结合本乡（镇）、本部门实际，精

心组织，统筹安排，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明确时限，强化责任 

落实，不断强化扶贫资产管理工作，确保脱贫攻坚成效。

3. 加强监督管理。 对扶贫资产管理中发现的侵占、挪用、哄

枪、私分、截留、损坏、挥霍浪费等问题，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 

任，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4. 注重宣传引导。 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正

面宣传引导，体现扶贫资产带贫益贫的扶贫属性，动员广大群众

积极参与扶贫资产管理和运营，在管好用好扶贫资产各个环节中

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平顺县扶贫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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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平顺县扶贫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秀斌 副县长

副组长：王 林 县财政局局长

赵彦伟 县扶贫办主任

常文鹏 县农经中心主任

成 员：李卫东 县文旅局局长

刘忠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吴月红 县卫体局局长

杨学明 县教育科技局局长

杨 光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申涌泉 县水利局局长

郭忠义 县住建局局长

张硐乾 县审计局局长

张 璞 县商务中心主任

宋江燕 县金融办主任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扶贫办。 办公室主任由赵

彦伟兼任。

- 9 -



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0 日印发


